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款授权承诺书
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   本人姓名：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以（□全款 □贷款）方式购买位于            的新建商品住房，现依据《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款实施细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申请提取本人、配偶及代际互助人的住房公积金直付该房屋购房款，相关信息如下：
     申请人：姓名__________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缴存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提金额__________元；
申请人配偶：姓名__________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缴存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提金额__________元；
代际互助人一：姓名__________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缴存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提金额                   元；
代际互助人二：姓名__________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缴存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提金额__________ 元。
本人及配偶、代际互助人共同承诺：
1、 前述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购房行为系真实的自住住房购买需求，无虚假购房、套取住房公积金等违规情形。若存在信息虚假、违规套取公积金情形，并在贵中心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回所提取公积金。
2、 已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就公积金直付购房款事宜确认无误，授权委托开发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，经办人姓名：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，代为办理本次公积金提取直付的相关手续，该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。
3、 若因任何原因导致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被撤销、解除、注销网签备案或被确认无效，本人及配偶、代际互助人自愿无条件配合贵中心、房地产开发企业，将所提取的公积金全额原路退回至贵中心指定账户。
4、 本人及配偶、代际互助人已充分知晓本承诺书全部内容，理解并认可违反本承诺的法律后果，自愿共同承担本承诺项下的全部责任。
签字确认（本人、配偶、代际互助人均需签字）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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